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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药品再注册费收费启用电子票据操作手册（V2021.11）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省局对国产药品再

注册费收费启用电子票据，现就启用电子票据后缴费操作注意事项说明如下。

一、相关概念

财政电子票据，是指由财政部门监管的，行政事业单位在依法收取政府非税收入或者从事非营

利性活动收取财物时，运用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开具、存储、传输和接收的数字电文形式的凭证。

其基本特征是以数字信息代替纸质文件、以电子签名代替手工签章，通过网络手段进行传输流转，

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载体进行存储保管。其基本要素包括票据名称、票据代码、票据号码、缴款人、

收款项目、标准、收款金额、开票单位、开票人、开票日期、开票单位签章、财政部门监制签章。

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生成的财政电子票据，是单位财

务收支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审计等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详细制度内容可登

陆国家财政部网站查阅。

省局电子票据样式如下：

二、缴费方式

缴费有两种方式：手机扫码缴费和江苏政务服务网缴费（即网银方式缴费入口）。启用电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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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国产药品再注册费将直接汇入省财政厅账号，请勿汇寄至省局账号。请务必在收到省局药品

再注册审批缴费通知书及江苏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后 15 个工作日内缴费，未按时缴费的，注册程

序将自行终止。江苏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信息：缴款码和校验码，将以手机短信方式先

于纸质通知书告知；缴款码包含执收单位、申请人、缴费项目、金额等信息。

使用个人手机扫码或个人网银也可以完成缴费，不影响开具电子票据，电子票据抬头始终是申

请人（企业）名称。

（一）手机扫码缴费

使用（企业版或个人版）支付宝、微信，扫描江苏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二维码进行缴费。

支付宝和微信会提示授权，按提示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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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前请仔细核对“缴款金额合计”、“付款人全称”以及“收入项目名称”内容，应与提交

申请事项内容一致，如有问题及时反馈 025-83273613。

（二）江苏政务服务网缴费

实名（使用个人账号从个人登录，使用企业法人账号或授权经办人账号从法人登录）登录江苏

政务服务网（http://www.jszwfw.gov.cn/），进入“统一支付平台”，选择“缴款书号缴款”，录

入江苏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码（右上角一串 20 位数字）和校验码（左下角 4位数字），

以及政务服务网页面的随机验证码后，将生成银联交易订单，该订单有效期为 30 分钟，请在 30 分

钟内完成缴费；根据页面提示操作，使用企业网银或个人网银等支付方式进行缴费。江苏省非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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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缴款通知书上的缴款码和校验码会在业务受理后以短信方式发送到企业申报资料中登记的联系人

手机。建议：使用企业网银前，请咨询开户行，企业银行账号是否已开通“非税缴款”业务及额度

权限是否有限制，可以请开户行具体指导。缴费流程如以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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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缴费通知书上的
申请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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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完成后，可登录政务服务网统一支付平台，录入缴款码、校验码后，点击“缴款查询”查

询缴费情况。

使用个人手机扫码或个人网银也可以完成缴费，不影响开具电子票据，电子票据抬头始终是申

请人（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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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票查验

（一）获取发票

省局确认申请人完成缴费后，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开具江苏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电子），并向

联系人手机号码发送电子票据下载链接短信，不再另行开具纸质票据。企业缴费后若长时间仍未收

到下载链接短信，请及时联系 025-83273613。

（二）验证发票

扫描发票右上角二维码验证，或登录江苏省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 http://einvoice.jsczt.cn

或使用江苏政务服务网法人账号（或授权经办人账号）登录财政电子票夹查询、验证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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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法人账号（或授权经办人账号）登录江苏政务服务 APP，搜索“江苏省财政电子票

夹”或者在“我的”—“电子票据”栏目查询获取电子票据。

四、注意事项

1.登录江苏省财政电子票夹需使用法人账号（或授权经办人账号）；

2.使用企业网银缴费前，建议先咨询开户行是否可通过网银完成“非税缴款”；若有权限设置

要求，请在银行指导下正确设置；

3.通过江苏政务服务网缴费，录入缴款码、校验码后将生成交易订单，该订单有效期为 30 分钟，

请在 30 分钟内完成缴费；

4.咨询电话 025-83273613，问题交流 QQ 群：866825101（加群请

备注企业名称+姓名）




